
 

 六年级圣经课程 

   逐字稿 

    《圣经旧约》 
 

 

   第 43 课 

   逃城 
 

 

    主讲:  Daniel VanBrugge 
 

 

 

 

 

 

 

    
  传承改教精神 交托普世教会 



 

 

 

John Knox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Entrusting our Reformed Inheritance to the Church Worldwide 

 

©  2020 by The John Knox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John Knox Institute 

P.O. Box 19398 

Kalamazoo, MI 49019-19398, USA 

www.johnknoxinstitute.org 

 

 

 

 

 

 

Daniel VanBrugge is a teacher at:  

Timothy Christian School Chilliwack, Alberta, Canada 

www.timothychristian.ca 

 
 
 
 
 
 
 
 
 
 
 
 
 
 
 
 
 
 
 
 

http://www.timothychristian.ca/


 

第四十三课 逃城 
 

欢迎来学习我们的“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四十三课，逃城。跟

随本课请阅读圣经《民数记》中的第三十二章一直到第三十六章。 

首先，我要让你们想象一个两兄弟在户外玩耍的情景。弟弟踢了一下球，

然后它不小心击中了哥哥的脑袋。哥哥变得很生气，然后开始追逐弟弟。弟

弟没有时间去向别人求助，或向他的哥哥解释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这只是

一个意外。不，哥哥要抓住他。那么，弟弟会做什么呢？他尽可能快地跑向

自己的妈妈。他知道跟她待在一起就是平安的。他跑了过来，“妈妈，救命

啊！”他藏在妈妈身后，使他不会被决意要报复他的哥哥抓住。妈妈接下来

会说，“冷静下来，男孩子们！让我们来谈一谈。”妈妈能够让哥哥冷静下

来，并且告诉他这只是个意外。在母亲的所有美好之处中，她总是可以成为

我们平安的来源。 

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将要了解一些类似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如何处

理那些误杀他人的案件。以色列人已经准备好进入应许之地，有两个支派居

然觉得他们更喜欢米甸的土地，并且希望在那里定居。难道他们不想进入迦

南，与那里的列国争战吗？难道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应许吗？耶和华的命令是

明确的，所有迦南人都要被赶出，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神圣命令。以色列

人确实已经表现出他们自己是最难对付的，上帝命令他们，“把迦南人都赶

出去，如果你们不这样做，他们在将来会对你们是个麻烦，他们必像你们胁

下的荆棘”。此外，如果他们接受了迦南各国的邪恶习俗，那么他们也会被

上帝赶出。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上帝就让他们知道自己将拥有的

疆界，它只有大约八十公里宽，二百五十公里长。在以色列人进入之前，他

们就被保证将得到这片土地，耶和华甚至指定了那些将要负责把土地分给各

个支派的人。 

然而，有一个支派不会得到任何土地，这就是利未支派。他们被安置在

分散在以色列全国的四十八座城邑中。在各个支派的土地上，都有几座利未

人居住的城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利未人不是农民。相反，他们要专

心侍奉耶和华，他们必须服侍并且担任会幕里的工作，还要教导百姓。每个

支派都要负责供养利未人，这很合理，所以，专心忙于信仰事务的利未人就

分散居住于全国各地。 

在这四十八座城邑中有六座是特殊的城邑，它们被称为逃城。为了理解

这些城邑的功用以及必要性，意味着我们要快速地回顾一下谋杀这种严重罪

行的意义。你们的生命是宝贵的，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被造的，人的灵魂有



无限的价值，它比整个世界都更有价值。即使你们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财富，

你们也不能用它来交换自己的灵魂。所以，谋杀他人是对上帝形像的直接攻

击，上帝一向禁止谋杀，但是在挪亚之后，上帝增加了死刑的要求。让我们

来读一读《创世记》第 9 章 6 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

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在旧约时代，如果有人被谋杀，那么

被杀之人的近亲就被允许去杀死凶手，夺去他的性命。这的确是上帝允许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想象以色列人将来生活中的一个案例，就是当他们定居

在迦南地之后的生活。这将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上帝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进

入那地之前，就赐给他们逃城。 

想象一下，有几个人在用斧子砍树。突然，一把斧子折断了，利刃飞向

另一个人，这是一起可怕的意外事故，那个人受了重伤，躺在地上，奄奄一

息。这个人站在他身边，看看他是否能救治伤员。不，太迟了，受伤的那人

很快就咽了气。第一个人大声喊到，“哦，这是个意外，我不是故意的！”

他不小心杀死了另一个人，而他现在手上确实沾了杀人的血。这个人的死讯

很快就会传到他的家属那里，他们被称为报血仇之人。这个误杀他人的人现

在处在生命危险之中。如果报血仇者抓住他，那么他必被杀。而现在，只有

一个词可以形容他的处境，“危险！”他没有时间回家，没有时间告诉他的

家人他要去哪里，也没有时间清理工作现场。他为了救自己的性命抛下了一

切。如果他不逃跑，那他就可能死在报血仇者的手中。但是他要逃到哪里去

呢？哪里是平安的？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答案，“你们要尽可能快地逃到逃

城去，逃命吧！” 

上帝已经吩咐在以色列国中建立了六座逃城。约旦河两侧各有三座。你

们可以在《约书亚记》第二十章七至八节中读到他们的名称。通往这些城的

道路又宽阔又平坦。这些城对那些被报血仇者所追赶的人来说是平安之地。

如果一个人能到达城内，那么他就平安了。随后，人们将进行一个公平的审

判，那人可以解释他怎样只是意外地导致了另一个人的死亡。如果他被判在

谋杀上无罪，那么他将获得自由。但如果他是有确凿的谋杀罪的，那么他仍

然必须受到惩罚。 

现在，这个人最迫切的需要是要在报血仇者抓住他之前逃到逃城。他沿

着这条路跑，已经筋疲力尽了，当逃城的大门进入他的视野时，他才感觉自

己快得到平安了。在这条路边上的田里干活的人看到了他，也看到了报血仇

者离他越来越近，这真的是生死攸关的事。刚才他的生命还处于危险之中，

但当他进入那扇门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平安了。你们能看见他瘫倒在城门内

的地上了吗？他安然无恙了，而报血仇者刚刚跑到了他身后的城门口，几分



钟前他们是可以取走他的性命，但是再也不行了，这个意外杀人者现在平安

了。 

这场扣人心弦的赛跑之后，杀人者将在一些权威人士面前被审判。会众

们要仔细检查，这是一起有计划的谋杀事件，还是一次意外的死亡事件。如

果这个杀人事件是故意且有计划的，那么这个人将被视为谋杀犯。但是如果

被发现它是意外事件，并非故意的，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就会被赦免。但是，

他仍然要住在那座逃城里，直等到当时的大祭司去世，他就可以回到自己的

本地去。只要他还在那座城里，那么报血仇者就不能来报复他。 

这些律法今天已经不再被人遵守了，那么为什么《圣经》里还列入了这

些细节让我们学习呢？我相信你们会觉得这些习俗是很有趣的，但是上帝的

目的是什么？而且，这个故事和你们的灵魂有什么关系？到目前为止，你们

已经在《旧约》中遇到过很多事物，预示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但你们知道逃

城也是将来基督的奇妙写照吗？在旧约的以色列时代中，有很多事物指向基

督，并且用不同的方式描绘了祂。 

让我们把这些临时的逃城和那永恒的逃城，即主耶稣基督进行比较。当

主赐给罪人一颗新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看到自己身处于何等巨大的危险之

中。他们没有平安之所，而危险就在跟前。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

良善的，违背律法意味着要付出不可能偿付的代价。当这个罪人看到律法反

映和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因此自己处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所以他们要去寻

求平安。还记得逃到逃城的那个人吗？他没有停下来找朋友，家人或者别的

什么，他空着手去了逃城。那就是我们被呼召要去做的事情。逃跑，撇下一

切，奔向主耶稣那里寻求平安。现在我们当然不能通过身体上的跑步来做到

这一点，但基督是我们灵魂得平安的需要，正如逃城是我们故事中的这个人

的生命所需要的一样。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唤醒我们的内心，激起逃向基督

的渴望，并且惟独以拥有基督为满足。通过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些逃城，难道

不也显明了上帝的伟大和仁慈吗？那么，让我们来敬拜祂，因为祂在基督里

供应了避难所！ 

逃城的门对于那个精疲力竭的人来说是一个多么蒙福的事物啊。想一想

《约翰福音》第 6 章 37 节中的话语是多么令人安慰，“……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当那人抵达逃城的时候，他不是单单躺在街上，而是被安

排一个地方，被逃城供应。当上帝唤醒一个罪人的时候，他们在基督里寻求

平安，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更多。他们将在基督里拥有一切，他们所需的一切

都在基督里供应了。《罗马书》第 8 章 1 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在祂的里面，罪人才有了平安。《腓立比书》第 4 章 19 节告

诉我们，“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



的都充足。”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这就是说现在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而

是为祂而活，也靠祂的供应而活。上帝实在是人的避难所，是人的力量，是

人在患难中的帮助。 

在我们下一节课上，当我们查考《申命记》即摩西五经最后一卷书的前

三十章时，我们会来查看新的一代以色列人。 


